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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０七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上午九點正 
 
地點：新竹市公道五路三段1號6樓之7 
 
出席：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16,773,818股，佔本公司已發行普

通股股份總數19,536,315股之85.86%，已逾法定開會股權。 
 
主席：唐燦弼董事長      記錄：廖仁昌 
 
壹、主席宣佈開會(略) 
 
貮、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可分配盈餘之調整情形及所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數額 
說 明： 

(1).依據金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函令說明三之規定，公司應自開始採
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年度，依規定提列首次採用之特別盈餘公積，並
於股東會上報告可分配盈餘之調整情形及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數額，
俾股東知悉影響情形。  

(2).本公司因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無致調整未分配盈餘之情事，請參
閱民國一○五年度財務報表附註內容。 

(3).本公司並無因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而須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事。 
 
肆、承認事項 
 
案由一：民國104年度及民國105年度重編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一)本公司為因應管理上之需要並配合經濟部商業司對於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之修訂，依照經商字第10052403720 號之規定於105 年度選用經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之規範編製財務報表，並決定轉換日為104年1月1日，因此，一○五
年度財務報告必須轉換為IFRSs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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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本公司於106年3月30日股東常會通過之一○五年度財報是依據企業會
計準則編製所出具之報告，擬重新送呈董事會通過一○五年度轉換為
IFRSs之財務報告。 

(三).上述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紹彬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
經監察人查核竣事，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請參閱附件二。 

(四).上述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 
(五).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伍、討論及選舉事項 
 
案由一：補選三席獨立董事案，謹提請 選舉。（董事會提） 
說  明： 

(一).本公司董事李居旭於107年11月22日辭任，依公司章程規定，擬補選三
席獨立董事，新任董事自選任後即予就任，任期自107年11月23日起至
110年5月17日止。 

(二).擬於三席獨立董事選出後，配合公司營運需要，依公司章程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審計委員會係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故現任監察
人將於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時起同時解任，將不再設置監察人。 

(三).本公司獨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候選人資格業經107年10月26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並依規定公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本議事
錄附件三。 

(四).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身份別 股東戶號/ 
身分證字號 姓 名 當 選 權 數 備 註 

獨立董事 J2006XXXX5 許麗玉 16,836,400權 - 
獨立董事 P1203XXXX0 李鎮宜 16,742,527權 - 
獨立董事 R1222XXXX7 許昇財 16,742,527權 - 
 
案由二：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決議。（董事會提） 
說 明： 

(一).依公司法第二Ｏ九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
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擬提請股東會許可解除對新選任之董事兼任各其他同業公司職務競業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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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之限制。 
(三).敬請 決議。 

 
決 議：因新任董事皆無競業情形故本案不予討論。 
 
案由三：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謹提請決議。（董事會提） 
說 明： 

(一).配合成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謹檢附修
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二).敬請 決議。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謹提請決議。（董

事會提） 
說  明： 

(一).擬配合實務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謹檢
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二).敬請 決議。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九時十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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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７年１１月２３日股東臨時會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序號 戶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主要學（經）歷 
1 - 許麗玉 J2006XXXX5 美國德州州立大學達拉斯分校管理行政學碩士 

私立東吳大學會計系畢 
美國德州會計師 
中華民國執業會計師 
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第 23 屆常務監事 
新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監察人 
頂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監察人 
鼎元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2 - 李鎮宜 P1203XXXX0 1990 Ph.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Katholieke 
University Leuven (KUL),Belgium 
1986 M.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Katholieke 
University Leuven (KUL),Belgium 
1982 B.S. in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國科會科技權益委員 
國研院晶片中心主任 
國科會工程處微電子學門召集人國科會晶片系統
國家型科技計畫矽智財分項召集人 
經濟部技術審查委員 
經濟部 SBIR 電子領域召集人 
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系主任 
交通大學晶片系統研究中心主任 
交通大學研發長 
IEEE Taipei Section CAS Chapter Chair 
IEEE ISSCC ITPC member 
DATE TPC member 

3 - 許昇財 R1222XXXX7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 71 年畢 
南臺科技大學主任秘書 
南科管理局主任秘書 
台鹽公司董事會秘書 
行政院研考會科長 
台南縣政府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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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理由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配合審計
委員會成
立替代監
察人修訂 

第十三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監
察人一至三人，董事及監察
人人數授權由董事會議定
之。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
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
得連任。 
本公司得為董事及監察人於
任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
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
責任保險。 
本公司股票、、、。有關獨
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
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主管
機關之相關規定。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董事人數
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任期三年，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
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內，就其執行
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
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股票、、、。有關獨立董事
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
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依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本公司設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
董事組成，有關審計委員會之人
數、任期、職權、議事規則等事
項，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
使職權辦法相關規定，以審計委員
會組織規程另訂之。 

配合審計
委員會成
立替代監
察人修訂 

第十五條
之一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
會，、、、、委託為限。董
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
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通
知各董事及監察人。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
委託為限。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
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
通知各董事。 

配合審計
委員會成
立替代監
察人修訂 

第十六條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
不論營業盈虧，得授權董事
會依董事、監察人對公司營
運參與及貢獻，並參照同業
水準議定之。 
本公司得支付董事及監察人
車馬費或出席費，其數額由
董事會決議之。 

全體董事之報酬，不論營業盈虧，
得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對公司營運參
與及貢獻，並參照同業水準議定
之。 
本公司得支付董事車馬費或出席
費，其數額由董事會決議之。 

配合審計
委員會成
立替代監
察人修訂 

第十九條 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即稅
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
董監事酬勞前之利益)扣除
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
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百分之
十及董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
之三。 
董監事酬勞以現金發放，員
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員工酬勞發給現金或股票之
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
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即稅前利益扣
除分派員工酬勞、董事酬勞前之利
益)扣除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
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百分之十及董
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三。 
董事酬勞以現金發放，員工酬勞以
股票或現金為之。 
員工酬勞發給現金或股票之對象得
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配合審計
委員會成
立替代監
察人修訂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四年

二月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 

第五次修正於一０七年五月

十八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四年二月十

四日。 

第一次修正、、、 

第五次修正於一０七年五月十八

日。 

第六次修正於一０七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 

增列修正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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